
浙江省物理学会 
浙联赛〔2017〕1 号 

 

关于举办 2017 年浙江省高中学生物理联赛的通知 

各设区物理学会： 

根据浙江省物理学会印发的关于《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章程》，为了激发高中学

生学习物理的兴趣，帮助学校开展多样化的物理课外活动和物理选修课程的开设，活跃

中学生学术气氛，发现有突出物理素养的青少年，促使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在浙江省更

加健康、广泛地开展。现将 2017 年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联赛时间 

1．联赛报名：2017 年 2 月 20 日—3 月 20 日。请各市务必在 3 月 30 日前上报参赛

人数，以免耽误印卷。 

2．联赛时间定于 2017 年 5 月 1 日上午 9：00 至 11：30 进行，共 150 分钟。 

二、试卷信息 

联赛只进行理论考试，由省联赛组委会命题组统一命题和制定评分标准，试卷满分

为 200 分，其中力学、电学占 150 分，热学、光学和近代物理学占 50 分。联赛的实施

和阅卷评分工作由各设区市的省组委会委员负责。 

三、奖励办法 

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只设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其比例分别为 1：2：2。各设区

市的获奖人数控制在参赛人数的 10%以内。获奖学生名单由省物理学会统一发文公布，

并颁发由省物理学会统一印制的证书。 

省组委会根据复评成绩以及各设区市的学生水平，综合考虑确定全省 150 名学生具

有当年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理论复赛的资格。并在该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

预赛取得有效成绩之后，复赛资格给予正式确认。 

四、报名费  

2017 年联赛每位参赛学生的报名费 30 元，其中交省组委会 10 元，请各设区市在 4

月 25 日前上交。 



五、保密工作 

为了确保联赛试卷的安全，请各市在试卷启用之前要注意做好各个环节的保密工

作，确保考试的顺利实施。各设区市要认真组织好试卷的阅卷工作，确保联赛的公平、

公正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参加联赛的学生一律凭身份证或学生证进入考场。请设区市一定要告知学校的带队

教师提前通知参赛学生带好有效证件。 

 

 

 

浙江省物理学会 

2017 年 1 月 18 日 


